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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及相关事项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4 月 12 日 14 点 00 分 

地点：无锡市金融一街 8 号 国联金融大厦 1516 会议室 

四、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8 年 4 月 12 日 

                      至 2018 年 4 月 12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五、会议主持：董事长  蒋志坚 

六、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开展供热供电收费收益权绿色资产证券化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报告人：董事   钟文俊 

      

七、会议议程 

1、董事长宣读参会股东（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股份数，介绍参加会议的

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律师； 

2、董事长宣读会议表决办法，推举计票人、监票人； 

3、董事会秘书介绍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计票、监票规定； 

4、宣读并审议议案； 

5、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对议案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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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票人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7、监票人宣读现场表决结果； 

8、公司董事及管理层解答股东提问，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9、监票人宣布现场及网络投票汇总表决结果； 

10、董事长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11、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12、出席会议股东及董事签字； 

13、董事长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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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一、本次股东会议将进行表决的事项 

本次会议共 1 项议案，为非累积投票事项： 

1、《关于开展供热供电收费收益权绿色资产证券化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现场会议监票规定 

会议设计票人三名（其中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一名、律师一名）和监票人三名

（其中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一名、律师一名），于议案表决前由股东及监事推举产生。 

计票人的职责为： 

1、负责表决票的发放和收集； 

2、负责核对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 

3、统计清点票数，检查每张表决票； 

4、计算并统计表决议案的得票数。 

监票人负责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公司聘请的律师与计票人和监票人共

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三、现场会议表决规定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全部议案宣布完毕后统一表决的方式，全部议案列于表决

票内。 

2、按照同股同权原则，股东及代理人的表决权的权重由该股东所持股份占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比例决定。股东及代理人对表决票中的议案，可以表示赞成、

反对或弃权，但只能选择其中一项，并在对应项内“√”。股东或代理人应在每张表

决票的签名栏内签名，不按上述要求填写的表决票视为无效。 

3、统计和表决办法 

全部议案宣读完毕，与会股东或代理人即就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后由计票人收

集、统计表决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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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决结果的宣读 

计票人统计好现场表决票数后，监票人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

决结果；待网络投票结果出来并汇总后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及网络

投票汇总表决结果。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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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开展供热供电收费收益权绿色资产证券化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开展供热供电收费收益权绿色资产证券化业务，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专项计划概述 

公司拟开展供热供电收费收益权绿色资产证券化业务，即华光股份通过受让子

公司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联热电”）未来 36 个月内特定期间供热

供电收费收益权后，华光股份作为原始权益人、发起机构等，惠联热电作为资产服

务机构，将由上述收费收益权转让给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为“专项计划”），

由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证券”）作为管理人发行绿色资产支持证

券进行融资。 

本次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优

先级发行规模拟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占总发行规模不超过 95%；次级资产支持证

券发行规模拟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占总发行规模不低于 5%，具体发行规模将

以基金业协会备案的金额为准。本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 

本次专项计划的计划管理人为国联证券，国联证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市国联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国联证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聘请国联证券下属子公司华英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吸收合并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财务顾问，财务顾问费及承销费合计 1,500 万元，该事项

已于 2017 年 6 月实施完毕。 

本次专项计划的实施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1、底层资产 

本期绿色资产支持证券以惠联热电的热电收入作为证券还本付息来源。无锡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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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热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注册资本 1.5 亿元。惠联热电目前已建成 3 台煤粉

锅炉，其中 1#、2 #锅炉为 170 吨/小时煤粉炉，6 #锅炉为 130 吨/小时高温高压煤粉

炉，配置两台 2.4 万千瓦抽凝式汽轮机发电机组。惠联热电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均

可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2、基础资产及收费收益权转让事项 

本次发行将自专项计划成立起 36 个月内特定期间供热供电收费收益权作为基础

资产。 

华光股份拟向惠联热电平价受让其所持有自专项计划成立起 36 个月内特定期间

供热供电收费收益权，双方将签订《收益权转让协议》。华光股份于专项计划成立

日起每个回收款归集日的次一个工作日，向惠联热电分期支付基础资产的购买价款，

每期应付价款即每个回收款归集日，资产服务机构惠联热电向监管账户归集的回收

款金额。基础资产的购买价款的总金额应等于惠联热电根据《购售电合同》有权向

电力公司收取的全部特定期间内的电费收入与惠联热电根据《供用热合同》有权向

供热用户收取的全部特定期间内的供热收入之和。 

 

3、交易结构 

国联证券担任专项计划的计划管理人，向合格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募集资

金用于向本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基础资产，即自专项计划成立起 36 个月内特定期间供

热供电收费收益权。 

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基础资产回收资金产生的现金流将按约定划入指定账户，

由专项计划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分配指令对现金流进行分配。 

华光股份作为差额支付承诺人出具《差额支付承诺函》，承诺在差额支付启动事

件发生时，对专项计划账户内资金不足以支付各预期支付额的差额部分，承担补足

义务。根据《临时差额支付承诺函》的约定，华光股份在发生临时差额支付启动事

件时，对前述事件所涉现金流与预测值的70%的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  

 

4、发行规模 

本次专项计划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15 亿元，资产支持证

券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优先级发行规模拟不超过人民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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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总发行规模不超过 95%；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拟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占总发行规模不低于 5%。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向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格投

资者发售，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由华光股份认购。 

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规模可能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需求进行调整，具体发行

规模将以基金业协会备案的金额为准。 

 

5、发行期限 

本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每期的预期存续期限将根据相关

规定、资金需求、基础资产情况和市场情况确定。 

  

6、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具体的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

由公司与管理人根据发行情况共同协商确定。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绿色产业项目投资，募投项目暂定公

主岭垃圾焚烧项目和乐平市垃圾焚烧项目，最终投向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

意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综合考虑市场情况、绿色评估结果等因素确定。 

 

公主岭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于公主岭市东南部环岭乡红旗村，项目设

计处理生活垃圾总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800t，目前仅考虑建设一期，项目一期建

设 1 台 400t/d 炉排炉，配 1×6MW 纯凝机组。项目建成后负责处理公主岭市及周边

地区产生的生活垃圾，垃圾经焚烧后最终转换成电能（发电上网）。一期工程正在

建设中。 

乐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于乐港镇龙溪村，设计处理生活垃圾总规模

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800t，项目共建设 2 台 400t/d 机械炉排炉垃圾焚烧处置生产线，

配套 2×7.5MW 纯凝机组，建设 10 座垃圾转运站，并配置转运车辆等相关设施和管

理系统。项目建成后负责处理 10 个乡镇的生活垃圾，垃圾经焚烧后最终转换成电能

（发电上网）。华光股份计划于 2018 年 4 月开工建设该项目。 

上述募投项目均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对照《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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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提名项目属于“1.节能-1.1 工业节能-1.1.1 装置/设施建设运营”。 

上述垃圾焚烧项目可将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有效解决项目

所在区域生活垃圾堆存对周边的空气、农田土壤和地下水源造成的污染，同时作为

清洁能源可替代化石能源，减少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温室气体、SO2、NOx 排放，

具有节能、减排效益，有利于改善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 

 

8、上市场所 

本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9、偿债保障措施 

本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拟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差额补足等增信安排，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综合考虑市场情况等因素确定偿债保障措

施，并办理相关事宜。 

 

三、专项计划各方情况 

1、计划管理人  

国联证券前身是无锡证券有限公司，于 1998 年 11 月 19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机

字[1998]38 号文批准改制设立。国联证券 2002 年 7 月，公司获得受托投资管理业务

资格，资产管理业务开始起步。2009 年 2 月，江苏证监局出具苏证监函[2009]18 号

文，同意公司开展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和集合资产管理业务，2015 年 5 月获得受托管

理保险资金业务资格。2015 年 7 月 6 日，国联证券境外发行股份在香港联交所主板

上市，股票简称“国联证券”，股票代码：01456。 

国联证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国联证券 

注册资本：1,902,4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成立日期：1999 年 1 月 8 日 

住所：无锡市金融一街 8 号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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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为期货公司

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资产总额 24,065,998 23,992,4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592,572 7,569,143 

收入及其他收入 1,792,803 2,335,667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61,492 610,068 

主要股东：国联证券的控股股东为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华光股份持有国联证券 1.53%股份，国联证券为华光股份的

关联法人。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

他关系。 

计划管理费用：国联证券作为管理人为公司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相应手续费将

参照市场价格或行业标准定价。 

 

2、差额支付承诺人  

华光股份为专项计划的差额支付承诺人，具体事宜以出具的《差额支付承诺函》

及《临时差额支付承诺函》为准。 

 

四、专项计划设立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华光股份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依

照《公司法》、《证券法》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

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从维护公司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对上述方案相关事项进行调整，全权决定并办理本次

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就本次发行事宜向有关监管部门、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

同意等手续； 

（二）制定本次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的具体方案，修订、调整本次发行资产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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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品的方案及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产品期限、票面利率及其

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等）、具体募集资金投向、担

保方案、是否设置及如何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等条款、评级安排、专项计划各

项费用安排、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排、具体偿债保障（包括但不限于差额支

付）、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产品上市等与方案或发行条款有关的全部事宜； 

（三）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的申报事宜，在本次发行完

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的上市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

修改、完成与本次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

合约（包括但不限于计划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上市协议、持有人会议规则等各

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四）为本次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选择受托管理人，签署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

定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五）如监管部门对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监

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六）办理与本次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其他具体事项； 

（七）上述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以及董事会对董事长的转授权有效期 

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五、专项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华光股份利用供电供热收费收益权进行资产证券化，可以盘活存量资产、拓宽

融资渠道，有利于公司更好的开展各项经营业务。本次专项计划的实施，能够提高

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助力公司绿色产业的发展，支持公司固废业务跨区域发展。 

 

六、专项计划的意义 

1、拓宽融资渠道。资产证券化是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之外的另一种融资形式，

可成为公司现有融资方式的有益补充；  

2、资产证券化可以将供热供电收费收益权转变为流动性较高的现金资产，达到

盘活资产存量的目的；  

3、资产证券化产品以低于信用债的综合成本实现资本市场融资，拓展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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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益融资渠道，减少公司受银行信贷政策的影响。  

 

七、其他重要提示 

本专项计划作为创新型资产运作模式，其顺利实施还将受到政策环境和市场利

率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因此关联股东国联集团及无锡国联金融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将回避表决。以上事项，请各位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2 日 

 

 

 


